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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　 “应得”这个词有两种基本功能，在道德哲学中被用作道德 评 价，在 政 治 哲 学 中 被 用 作 分 配

原则。当应得被用作分配原则的时 候，它 被 看 做 是 一 种 对 立 于 其 他 原 则 的 正 义 原 则，如 平 等 和 资 格。从 应

得理论家的观点看，应得既能用 作 道 德 评 价，也 能 用 作 分 配 原 则。但 是，从 反 应 得 理 论 家 的 观 点 看，应 得

不能用于分配正义，尽管他们没有为其主张提供一种 合 理 的 论 证。针 对 上 述 两 种 观 点，本 文 提 出 这 样 一 种

论证：一方面，应得理论家们的观点 是 不 正 确 的，因 为 应 得 不 能 成 为 分 配 的 原 则；另 一 方 面，罗 尔 斯 和 其

他反应得理论家也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对应得理论给予决定性的反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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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００１２）

　　在当代政治哲学中，“应得”（ｄｅｓｅｒｔ）是一

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，特别是在分配正义的问

题上。当应得被用于分配正义的时候，它被看做

是一种正义 原 则，并 与 其 他 的 正 义 原 则 相 对 立，
如平等和资格。从应得理论家的观点看，只有应

得的正义原则是正确的，其他原则 （如平等）都

是不正确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

在国内，一些学者明确表示赞同应得理论，并且

试图用应得原则来抗衡甚至取代平等原则。①

西方的很多 主 流 政 治 哲 学 家 反 对 应 得 理 论。
从反应得理论家的观点看，应得不能用于分配正

义，并且为其观点提供了论证。所有这样的论证

本质上都源于罗尔斯对应得观念的批判：人们之

间的收入差别产生于天赋运气或环境运气，而人

们对于运气不是应得的。但是，罗尔斯以及其他

反应得理论家没有对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一种合理

的解释：为什么应得不能用于分配正义？

本文将提出这样一种论证：一方面，应得理

论家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应得不能成为分

配的原则；另一方面，迄今为止的反应得理论也

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它们没有对应得理论给予决定

性的反驳。本文的论证包括四个部分：首先，讨

论应得的含义，并对其加以分类；其次，分析应

得理论与反应得理论的分歧，澄清两者各自存在

的问题；再次，对应得作为道德评价与作为分配

原则进行区分，进而揭示应得理论和反应得理论

各自的错误何在；最后，论证为什么应得只能作

为道德评价，而不能成为分配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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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应得的含义

在人们 的 日 常 生 活 和 道 德 生 活 中， “应 得”
这个词 被 用 于 不 同 的 场 合，从 而 具 有 不 同 的 意

义。比如下面一些我们有可能听到过或者自己就

表达过的说法：

１．鞍山 市 民 郭 明 义 多 次 无 偿 献 血，受 到 了

广泛的赞扬。

２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３日在广东佛山，小悦悦车

祸倒地，十多名路人视而不见默然离去，受到了

公众的强烈谴责。

３．沃森 和 克 里 克 发 现 了 ＤＮＡ 的 双 螺 旋 结

构，获得了１９６２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。

４．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，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因贪

污受贿，被判死缓。

５．某高中 生 在２０１５年 的 高 考 中 成 绩 优 异，
被清华大学录取。

６．某先生 在 某 政 府 部 门 任 处 长 多 年 并 且 工

作成绩斐然，近期被提拔为副厅长。

７．某运动员是国内某个篮球俱乐部的明星，
年薪收入为７００万元。

８．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０日，新疆牧民别热克·萨

吾特捡到了一块重约７．５公斤的天然金块，突然

获得了一笔巨大财富。
在所有上述场合，人们通常会说，这是他们

应得的。即使 有 人 对 某 些 事 情 持 有 不 同 的 看 法，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也会使用应得一词的否定形

式，即 “这 不 是 他 应 得 的”。应 得 本 质 上 表 达 的

是人们所受到的对待。在不同的场合，基于不同

的行 为，人 们 所 受 到 的 对 待 也 是 不 同 的。大 体

上，我们可以把上述８个事例归为４类。
事例１和２属于一类，在这些场合，应得被

用于表达对人们品质或行为的赞扬或谴责。人们

具有优良的品质或行为，他们应得赞扬。人们做

了坏事，他 们 应 得 谴 责。这 类 应 得 有 两 个 特 征：
首先，人们应得赞扬或谴责的标准是非正式的和

前制度的，即它们不是由官方发布的，也不是由

制度性的规则来规定的。这些标准作为道德观念

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之中。其次，这类应得是

“两极性的”（ｐｏｌａｒ）观念。［１］（Ｐ７６）按照这种观念，
人们可以有好的 应 得 （如 赞 扬），也 可 以 有 坏 的

应得 （如谴责）。
事例３和４属于一类，在这些场合，应得被

用于表达对人们所做事情的奖励或惩罚。奖励有

各种各样的 形 式，如 比 赛 （音 乐、体 育、厨 艺、
服装等）或联赛 （足球、篮球、橄榄球等）的冠

军、奥运会的金牌、诺贝尔奖、菲尔兹奖等。惩

罚也有各种形式，比如说造成伤害的赔偿、违反

交通规则的罚金、犯法的刑罚等。这类应得也有

两个特征：首先，与赞扬和谴责一样，奖励和惩

罚也是两极性的观念，奖励是好的应得，惩罚是

坏的应得。其次，与赞扬和谴责不同，奖励和惩

罚依赖于某些相关的制度，而这些制度则是由官

方或权威机构制定的。
事例５和６属 于 一 类，在 这 些 场 合，应 得

被用于表达 对 人 的 分 等 和 职 位 评 定。对 人 加 以

分等 （ｇｒａｄｉｎｇ）的 方 式 是 各 种 各 样 的，如 给 学

生的作业或 考 试 打 分，各 种 各 样 的 职 业 考 级 和

考试等。职位评 定 的 种 类 更 多，如 公 务 员 的 录

取、专业 职 称 的 评 定、官 员 职 位 的 升 迁 等。与

以上两类不同，这类应得的两个 特 征 是：首 先，
它们是 “非两极 性 的”观 念，只 被 用 来 把 人 们

分成不同的等 级 或 者 评 价 人 们 对 某 种 职 位 的 胜

任，而不 涉 及 坏 的 应 得；其 次，这 类 应 得 依 据

于各种正式 的 规 则，而 这 些 规 则 是 由 官 方 或 权

威机构颁布的。
事例７和８属于一类，它们涉及收入和财富。

当应得被用于收入和财富时，意味着它是一种分

配原则。与以上各种事例相比，应得作为分配原

则所牵涉的问题更为复杂，从而争议也更多。
总而言之，我们可以把人们在日常生活或道

德生活中所使用的应得观念归为四类：赞扬和谴

责，奖励和惩罚，等级和职位，收入和财富。它

们中的一些 （赞扬和谴责以及奖励和惩罚）是两

极性 的，另 外 一 些 （等 级 和 职 位 以 及 收 入 和 财

富）则不是。它们中的一些 （如赞扬和谴责）基

于非正式的标准，而 另 外 一 些 （如 奖 励 和 惩 罚）
则基于正式的规则。

另外，所有种类的应得都有三种用法，即肯

定的、否定的和虚拟的。把应得用于上面所说的８
个事例，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是应得的，这是应

得的肯 定 用 法。某 个 运 动 员 赢 得 了 奥 运 会 金 牌，
事后却发现他服用了禁药，或者某位科学家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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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诺贝 尔 奖，事 后 却 发 现 他 剽 窃 了 别 人 的 成 果，
这时我 们 会 使 用 否 定 的 用 法，即 “他 不 是 应 得

的”。在某些 场 合，我 们 还 会 使 用 应 得 的 虚 拟 用

法。例如在ＮＢＡ或ＣＢＡ中，某个篮球队赢得了

冠军，但对方实际上在决赛和先前的比赛中表现

了更高的篮球技巧，只是因运气不好而与冠军失

之交臂，这时我们会说 “这个队本来应得冠军”。

二、应得理论与反应得理论

应得意 味 着 某 个 人 应 该 得 到 某 种 方 式 的 对

待，而这个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则需要一些理

由。支持某个人应得某种对待的理由就是应得的

基础。应得理论家一般承认应得需要基础。用费

因伯格的话说：“没 有 基 础 的 应 得 根 本 就 不 是 应

得。”［２］（Ｐ７２）从应 得 理 论 家 的 观 点 看，作 为 应 得 基

础的东西应该是相关个人的事实，比如说，某个

人先前的表现或者现在的能力。
证明一个人的表现或能力的最好东西是贡献

或成就。因此，很多应得理论家主张，贡献或成

就是应得的基础。一个人的贡献越多，他应得的

报酬 也 就 越 多。这 就 是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分 配 原

则———按劳取酬和多劳多得。无论是在西方还是

在中国，普通民众几乎都持有这样的应得观念。
问题在于，虽然说贡献或成就是一个人应得

某种对待的基础，但是，这个人对他的贡献或成

就本身则不能说是应得的。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

ＤＮＡ的双螺 旋 结 构，因 此，他 们 应 得 诺 贝 尔 生

理学及医 学 奖。但 是，沃 森 和 克 里 克 却 不 能 说，
对于发现 ＤＮＡ的 双 螺 旋 结 构，他 们 是 应 得 的。
没有任何科学家应得任何科学发现，因为这种科

学发现也有可能来自于其他的科学家。而且更重

要的地方在于，一个人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或

达到什么样的成就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出生在

什么家庭以及具有什么样的天赋有关，而他出生

在什么家庭和具有什么样的天赋，这是一件涉及

运气 的 事 情。用 罗 尔 斯 的 话 说，从 道 德 的 观 点

看，一个人拥 有 什 么 样 的 家 庭 环 境 和 自 然 天 赋，
这是偶 然 的 和 任 意 的。［３］（Ｐ２７４）也 就 是 说，一 个 人

对于其家庭环境和自然天赋不能说是应得的。
以罗尔斯为代表，反应得理论的逻辑是这样

的：如果一个人基于更大的贡献而获得了更多的

报酬，那么他不仅需要对报酬是应得的 （应得的

基础），而且也需 要 对 贡 献 也 是 应 得 的 （应 得 的

基础的基础）。一些 哲 学 家 把 这 种 反 应 得 的 逻 辑

归纳为这样一 个 公 式：Ｘ基 于 拥 有Ｚ而 应 得 Ｙ，
当且仅当Ｘ应 得 拥 有Ｚ。［４］如 果 Ｘ指 某 个 人，Ｚ
是指贡献，Ｙ是指报酬，那么这个公式的意思就

是，某个人基于其贡献而应得某种报酬，当且仅

当他应得其贡献。从反应得理论家的观点看，没

有人 应 得 其 贡 献，从 而 没 有 人 应 得 “基 础 的 基

础”。如果没有人应得 “基础的基础”，那么应得

就没有基础。如果应得没有基础，那么它根本就

不是应得。
这样的批评促使一些应得理论家意识到：一

方面，贡献 （或成就）不是应得的恰当基础，从

而基于贡献 （或成就）的应得观念应被放弃；另

一方面，要想坚持应得的理念，就必须为其寻找

更坚实的基础。什么样的基础是更坚实的？贡献

不能成为应得的基础，在于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依

赖于家庭出身 （环境运气）和自然才能 （天赋运

气），而人们不能说 对 于 环 境 运 气 和 天 赋 运 气 是

应得的。但 是，反 应 得 理 论 在 这 里 有 一 个 漏 洞：
并非所有的贡献都依赖于运气，肯定有一些贡献

依赖于个人的努力。如果有一些贡献基于个人的

努力，而努力是最基本的东西，它本身没有更深

的基础了，那么努力就是 “应得的终极基础”。［５］

据此，一些应得理论家认为，基于努力的应得观

念是有道理的。
从直觉来看，基于努力的应得似乎是有道理

的。但是，反应得理论家认为，从事情的本质来

看，基于 努 力 的 应 得 与 基 于 贡 献 的 应 得 是 一 样

的。这意味着，反应得理论家早先用于反对基于

贡献的应得的那些理由，同样也可以用来反对基

于努力的应得。这里的关键正如罗尔斯所说的那

样：一个人做出努力的程度，这是受他的自然天

赋、能力以及可供选择的范围所影响的，而天赋

更高的人更 有 可 能 做 出 巨 大 的 努 力。［６］从 反 应 得

理论家的观点看，努力与贡献同样都依赖于一个

人的环境运气和天赋运气，而任何人对任何运气

都不是应得的。如果一个人对任何运气 （包括环

境运气或天赋运气）都不是应得的，那么他对于

由运气所产生的任何东西也都不是应得的。
任何人对由运气所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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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的？显然不是。某个人去商场购物，碰见一个

抢包贼逃跑，便上前将其捉住，因此而得到了赞

扬。他购物时碰巧有了一个见义勇为的机会，这

是运气，但他因见义勇为而得到了赞扬，这是他

应得的。爱因 斯 坦 拥 有 其 他 人 难 以 比 拟 的 智 商，
这是他的运气；他因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

就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这是他应得的。在所

有这些场合，这些人因其所取得的成就而得到了

赞扬或者奖励，我们都会说这是他们应得的，无

论这些成就是否依赖于环境运气或天赋运气。
但是，反应得理论家对应得理论的批评也是

有道理的。因为在另外一些场合，我们很难说谁

应得什么。例如，我们很难说某个人对于他得到

的收入是应得的，无论这个人是文体明星 （拥有

极高的收入）还是救济金领取者 （只有极低的收

入）。在最终 的 分 析 中，我 们 会 发 现 高 收 入 往 往

源于好的运气，而低收入源于坏的运气，从而没

有人应得其收入，无论其是高是低。
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，那么这意味着我们

需要对应得的使用加以区分：在哪些场合可以说

这是某个人应得的；在哪些场合不能说这是某个

人应得的。我们说过，在上面关于应得的８个事

例中，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：赞扬和谴责，奖励

和惩罚，等级和职位，收入和财富。我认为，在

前三类中，应得的观念是合适的，我们可以用它

来评价人们所获得的回报；在最后一类中 （收入

和财富），应 得 的 观 念 是 不 合 适 的，我 们 不 能 使

用它来评价人们所获得的回报。
这种区分的关键在于：在前三类中，即赞扬

和谴责、奖励和惩罚、等级和职位的场合，应得

是一种道德评价，以表达人们所受到的对待；在

收入和财富的场合，应得是一种分配的原则，以

决定人们能够得到什么。从这种区分中产生一个

结论，即应得可以是一种道德评价，但是不能成

为一种分配原则。
如果我们说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反应得理论家

对所有的应得都持拒绝的态度，那么这是不公平

的。尽管罗尔斯没有明确说应得是否可以应用于

赞扬和谴责、奖励和惩罚、等级和职位，但有一

点是明确的，即他是在讨论分配正义的问题时表

达反应得观点的，并且是把应得看做平等原则的

潜在对手而批评它的。也就是说，罗尔斯明确反

对的是作为一种分配原则的应得。虽然罗尔斯没

有做出应得作为道德评价与作为分配原则的区分，
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罗尔斯会赞同这种区分。因

为在涉及赞扬和谴责、奖励和惩罚的场合，基于

其道德观念，罗尔斯肯定会同意把应得用作一种

道德评价。实际上，除了强决定论者之外，任何

人都不会反对把应得用作一种道德评价。
如果我们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反应得理论家

给予一种同情的理解，那么就会认为他们赞成应

得作为道德评价与作为分配原则的区分。如果这

些反应得理论家赞同这种区分，从而持有这样的

观点，即应得可以是一种道德评价，但是不能成

为一种分配原则，那么问题在于，他们的反应得

理论没有解 释，为 什 么 应 得 只 能 用 作 道 德 评 价、
不能用作分配原则。

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。一方面，罗尔斯的反

应得论证只适用于作为分配原则的应得，不适用

于作为道德评价的应得。反应得理论家都追随罗

尔斯的这种思路：无论是基于贡献还是基于努力

的应得观念，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，即它们都依

赖于人的运气 （环 境 运 气 或 天 赋 运 气）；如 果 人

们得到的回报依赖于运气，那么他们对此就不是

应得的。但是，对于作为道德评价的应得，这种

以运气为根据的反驳是无效的。比如，人们说爱

因斯坦对于诺贝尔奖是应得的，或者博尔特对于

奥运金牌是应得的，正是因为他们惊叹于爱因斯

坦或博尔特的超级自然天赋。他们拥有超人的天

赋，这确实是一种运气，但这丝毫无损于他们应

得的奖励。我们既不会因其天赋运气拒绝给他们

以奖励，也不会因此认为他们所获得的奖励就应

该打折扣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是对于应得作为道德

评价是合适的，还是对于应得作为分配原则是不

合适的，罗尔斯以及其他反应得理论家都没有给

予正确的解释。另一方面，罗尔斯反应得理论的

关键是 追 问 “应 得 的 基 础”，但 是，这 种 追 问 本

身是有问题的。包括罗尔斯在内的反应得理论家

都遵循这样的逻辑：如果一个人基于贡献或努力

而获得某种份额的报酬，那么他不仅需要对这种

报酬是应得的，而且需要对贡献或努力本身也是

应得的。这就是应 得 的 基 础 或 者 “应 得 的 应 得”
问题。在这些反应得理论家看来，人们的贡献或

努力都依赖于运气，从而不是应得的；如果人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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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贡献或努力不是应得的，那么他们对于基于

贡献或努力的报酬也不是应得的。问题在于，对

于作为道德评 价 的 应 得，任 何 人（也 许 除 了 强 决

定论者之外）都不 会 认 为 需 要 追 问 应 得 的 基 础。
即使爱因斯坦并不应得其自然天赋，但是我们仍

然会认为他 对 于 诺 贝 尔 奖 是 应 得 的。这 意 味 着，
无论是对于应得作为道德评价不需要追问 “应得

的应得”，还是应 得 作 为 分 配 原 则 需 要 追 问 “应

得的应得”，罗尔斯 以 及 其 他 反 应 得 理 论 家 都 没

有提供正确的解释。

三、作为道德评价的应得与作为分配

原则的应得

　　应用于不同场合的应得存在含义上的差别，这

是显然的。说某个人应得其赞扬或谴责，与说某个

人应得其收入或财富，两者明显不同。一个人做了

好事，得到了赞扬，没有人会否认他应得这种赞

扬。但是，一个人得到了某种收入，特别是当其收

入极高或极低时，说这个人应得其收入，很多人都

会表示质疑。如果我们像上面那样把应得的应用场

合分为四类，那么应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应得与应用

于其他场合的应得有什么重要的区别？

一些应得理论家认为，两者的区别在于竞争

性，即竞争性场合与非竞争性场合的区别。所谓竞

争性场合是指作为回报的东西是有限的，无法满足

所有人的要求，而且，如果某个人得到的更多，那

么其他人得到的就会更少。所谓非竞争性场合是指

作为回报的东西是无限的，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要

求，并且，如果某个人得到的更多，也不会对其他

人产生不利影响。［７］在我们所分类的事例中，收入和

财富是竞争性的，在公司工资总额是固定的条件

下，某个员工得到的越多，其他员工得到的就越

少。与此不同，赞扬或谴责则是非竞争性的，在一

个共同体中，某个成员得到的赞扬越多，并不会对

其他成员获得赞扬产生不利的影响。
这些应得理论家认为，这种竞争性与非竞争

性的区 别 产 生 了 应 得 的 区 别。在 非 竞 争 性 的 场

合，由于给予 人 们 行 为 以 回 报 的 东 西 是 无 限 的，
所以只要相关者具备了最低条件或者满足了最低

标准，他们 就 会 自 动 地 应 得 其 回 报。与 此 不 同，
在竞争性的场合，由于给予人们行为以回报的东

西是有限的，所以人们不能按照某种一般的条件

或者标准而自动地应得其回报，而只能凭借具体

的条件 或 标 准 而 个 别 地 应 得 它 们。前 者 被 称 为

“自动的应得”，后者被称为 “个人的应得”。［８］还

是用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，赞扬或谴责属于 “自

动的应得”，而收入和财富属于 “个人的应得”。
但是，这种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区别有一个

问题：它要求自动应得的东西是无限的。这个世

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无限的？不仅收入和财富不是

无限的，其他类别中的东西也不是无限的。奖励

是有限的，越高级的奖励，数量就越少，比如奥

运会的 金 牌 每 个 项 目 只 有 一 块。职 务 也 是 有 限

的，厅长只 有 一 个，张 三 得 到 了，李 四 就 得 不

到。看起来只有赞扬和谴责是无限的，它们没有

限额，也不 需 要 物 质 基 础。但 是，我 们 都 知 道，
如果给予的赞扬或者批评太多了，它们就会 “贬

值”。也就是 说，这 种 竞 争 性 与 非 竞 争 性 的 区 别

并不能区分开我们真正想要区分开的东西。
另外，一些应得理论家也坚持竞争性与非竞

争性之间的区别，但是，他们所强调的东西不是

回报东西的 数 量 差 别，而 是 优 势 所 产 生 的 影 响。
在竞争 性 场 合，如 果 某 个 人 具 有 更 高 的 自 然 天

赋，那么这会给他带来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，而

这是不公平的。但是，在非竞争性的场合，这个

人所具有的更高自然天赋则不会给他带来这种不

公平的优势，因为在这些场合，应得意味着相关

行为与相关回报之间的契合性。因此，当某个人

做了邪恶之事时，我们说他应得谴责或惩罚；当

某个人 见 义 勇 为 时，我 们 说 他 应 得 赞 扬 或 者 奖

励。［９］也就是 说，区 别 的 关 键 在 于，在 涉 及 收 入

和财富的场合，天赋运气或环境运气会使某些人

具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；而在赞扬或谴责、奖励

或惩罚的场合，这些运气则不会给他带来相对于

其他人的优势。应得理论家做出这种区别的主要

意图是反驳罗尔斯：即使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是

有道理的，那么它也只是适合于竞争性的应得模

式，而不适合于非竞争性的应得模式。
一方面，应得 理 论 家 的 这 种 观 点 是 正 确 的，

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确实只适合于竞争性的回报

模式，而不适合于非竞争性的回报模式。另一方

面，应得理论家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，因为关

键的区别不是存在于竞争性的与非竞争性的应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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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之间，而 是 存 在 于 不 同 的 竞 争 性 场 合 之 间，
即有些竞争性场合适用于应得的观念，而有些则

不适合于应得的观念。让我们举例加以说明。诺

贝尔奖是竞 争 性 的，奥 运 会 金 牌 也 是 竞 争 性 的，
对于获奖者，除非他们犯有作弊等过失，否则我

们都会说他们对其奖励是应得的。但是，对于收

入和财 富，特 别 是 对 于 那 些 收 入 极 高 者 或 极 低

者，即使他们对其财富的拥有完全是合法的，我

们也很难说他们对此是应得的。
如果我们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，那么这不仅

意味着以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来区分应得的类别是

不合适的，而且也意味着应得理论家和以罗尔斯

为代表的 反 应 得 理 论 家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都 是 错 误

的。两者的共同错误是没有真正区分应得的不同

应用，但是错误的性质却截然相反：应得理论家

没有认识到应得观念不能应用于分配正义；反应

得理论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反应得理论不适合作

为道德评价的应得。
应得之不同应用的区分涉及对应得本质的理

解。只有基于对应得之本质的正确理解，我们才

能够对应得之应用做出正确的区分。我认为，应

得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评价。我把应得界定为一

种道德评价，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。
首先，应得表达了回报 （所应得的东西）与

应得者的相关事实 （行为或品质）的一致性。我

们通常说应得是人们所受到的对待，而因为人们

做出了 不 同 的 事 情，所 以 他 们 会 受 到 不 同 的 对

待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一个人所应得的东西实质上

是对他先前行为的回报。一个人做了好事，赞扬

是对其的回报。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受贿，惩

罚是对其的回报。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ＤＮＡ的

双螺旋结构，诺贝尔奖是对其的回报。当我们在

上述场合说他们所受到的对待是应得的时候，是

在肯定这 些 回 报 与 他 们 先 前 所 做 的 事 情 是 一 致

的。如果我们最终知道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

者另有其人，那么就会说沃森和克里克对诺贝尔

奖不是 应 得 的。回 报 与 先 前 的 相 关 事 实 是 一 致

的，应得作为道德评价既表达了这种一致性，也

依赖于这种一致性。
其次，应得表达了人们对行为者之行为的道

德态度。应得不仅表达了评价者对行为者之相关

事实 （回报与行 为 之 间 的 关 系）的 肯 定 或 否 定，

而且也表达了 评 价 者 对 其 行 为 的 赞 成 或 不 赞 成。
当我们说某个人应得什么的时候，是在肯定或否

定其行为的道德价值，也是在表明我们自己的道

德立场和道德情感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我们说

应得是一种道德评价。应得作为道德评价表达了

我们的道德态度和我们所赞成的道德价值。
让我们归纳一下：应得是一种道德评价，它

表达了回报与相关行为的一致性，也表达了人们

的道德态度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应得的观念显然不

适用于收入和财富。一方面，如果应得表达了回

报与相关行为的一致性，那么收入和财富与人的

行为之间则不存在这种一致性，因为在市场经济

中人们的收入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决定的。另

一方面，如果应得表达了人们的道德态度和道德

价值，那么道德态度和道德价值与收入和财富的

分配完全无关，正如罗尔斯一直坚持的那样。如

果我们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，那么，为什么还有

如此多的人们 （其中包括很多政治哲学家和道德

哲学家）将应得的观念用于收入和财富？

这里存在一个误导人的转换：当应得被用于

收入和财富 的 时 候，它 就 不 再 是 一 种 道 德 评 价，
而成为一种分配原则。我们把应得与其他的分配

原则加以对比，这一点会显现得更为清楚。当应

得的观念用于收入和财富的时候，当我们说某个

人对其收入是应得的时候，通常所针对的是平等

观念。在这里，应得作为分配原则与平等作为分

配原则是对立的，而且应得也确实是平等的有力

挑战者。同样，当我们说到 “应得理论家”的时

候，我们 通 常 所 针 对 的 是 “平 等 主 义 者”，或 者

说反应得理论家 （如罗尔斯）通常都是平等主义

者。如果应得不是被当做一种分配原则，那么应

得理论家与反应得理论家的争论就完全失去了意

义，对于争论的双方都是如此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当应得观念用于收入和财富

的时候，虽然它已经成为一种分配原则，但是却

仍然被误认为是一种道德评价。使问题变得更复

杂的地方在于：虽然应得不能作为分配原则用于

收入和财富，但是它作为道德评价却可以。当应

得作为道德评价用于收入和财富的时候，人们是

用它来 表 达 对 现 有 分 配 制 度 的 批 评。在 这 种 场

合，应得的使用形式通常是否定的，比如我们经

常会听到这样的批评， “某个明星对其高收入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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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应得的”。因为应得实质上是被用做分配原则，
但是却被误认为是道德评价，所以被频繁地应用

于收入和财富，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哲学中都是

如此。因为应得被用做分配原则但是根本就不能

成为分配原则，所以应得被用于讨论分配正义问

题，这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。
应得为什么不是也不能成为分配原则？如果

应得不是分配原则，那么什么是这样的原则？

四、应得与分配正义

要探讨什么是分配原则，我们需要考虑两个

问题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现行的分配原则是什

么。但是，即使我们确切地知道这种分配原则是

什么，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，即现行的分配原

则不是正义的。当然，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有争

议。对于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来说，现行的原则往

往与他们所追求的正义社会是有巨大差距的。这

样就把我们引向第二个问题：如果我们的社会是

正义的，那么它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原则？或

者说，什么样的分配原则是正义的？

现在我们来分析现行的分配原则问题。在市

场经济中，人们的收入来源是各种各样的，比如

说工薪、利息、股息、租金、退 休 金、补 助 以 及

农业、渔 业 和 各 种 小 手 工 业 者 的 收 入 等。另 外，
在当代社会中，公务员和教师也是一个庞大的群

体，虽然这 些 人 的 收 入 也 受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影 响，
但是在 大 多 数 国 家，它 们 主 要 是 由 政 府 规 定 的。
绝大部分收入 （其中包括工资和资本收益）是由

两种方式决定的：它们或者是由劳动力 （或资本）
的供求关系决定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收入的多少

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或者资本的边际效率；
它们或 者 是 由 雇 佣 （借 贷）双 方 的 协 议 决 定 的，
尽管这种协议的收入水平也可能受到劳动力市场

的影响。比如说，工人的工资通常是由供求关系

决定的，因 此，那 些 很 少 有 人 愿 意 去 做 的 工 作

（危险或艰苦）会得到更高的报酬；而公务员的工

资则由雇佣双方的协议来决定，它们更有保障和更

加稳定，并因此得到一些人的青睐。如果考虑到人

们的财富，来源则更为复杂。一些财富可能来自遗

产，一些可能来自赠予，一些可能来自彩票，一些

可能来自纯粹的运气 （如捡到了 “狗头金”）。

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些不同来源的收入和财

富，就会发现它们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没有任何

一种分配原则能够解释所有这些不同的收入和财

富。即使是影 响 范 围 非 常 广 泛 的 市 场 供 求 关 系，
也只能解释一部分人的收入，不能解释所有人的

收入和财富。第二，在各种形式收入和财富的分

配中存在着不正义。深入分析当代社会的分配问

题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，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共

同的现象，即不平等的程度在增大。贫富不均严

重，两极分化 加 大，这 是 近２０年 来 全 世 界 大 多

数国家都面临的重大问题。极少数人的财富急剧

增加，绝大多数人的财富增长缓慢或没有任何增

加，出现了 “１％对９９％”的现象。
因为收入和财富的实际分配具有上述两个特

点，所以我 们 才 需 要 分 配 正 义 的 原 则。一 方 面，
在当代社会，决定一个人得到什么收入的准则是

各种 各 样 的，如 按 劳 分 配、按 需 分 配 或 按 资 分

配，我们需要一种宏观的分配正义原则来统一各

种微观的准则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目前社会中收入

和财富的分配存在各种不正义的现象，所以需要

一种正义的原则来矫正现存的不正义。这种按照

正义原则来进行的分配实质上是再分配，是对不

正义的初次分配的某种纠正。
在收入和财富的初次分配中，应得显然不是

一种原则。正如前文所说的，收入或者是由劳动

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，或者是由雇佣双方的协议

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，没有

人在确定收入时会考虑应得。这意味着应得不仅

不是决定收入和财富的原则，甚至也不是微观的

准则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应得是否能够作为一种分

配正义的原则来矫正现实社会分配的不正义？从

应得理论家的观点看，应得观念能够发挥这种作

用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他们认为应得观念发挥的

正是这种作用：应得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。
问题在于，应得不是也不能成为一种分配正

义的原则。这 里 的 关 键 在 于 应 得 与 制 度 的 关 系：
不仅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反应得理论家认为应得是

前制度的而不是制度的，而且大多数应得理论家

也持有相同的观点。但是，应得要成为一种分配

正义的原则，它必须能够加以制度化。不能制度

化，就不能成为一种分配原则，无论它是正义的

还是不正义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应得理论家面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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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难的困境。
如果像大多数应得理论家主张的那样，应得

是 前 制 度 的［１０］（Ｐ７０）［１１］（Ｐ４８）［１２］（Ｐ１３９－１４０），那 么 它 就 不

能成为一种 分 配 原 则。分 配 原 则 一 定 是 制 度 的，
否则它 根 本 无 法 发 挥 其 决 定 分 配 的 作 用。所 谓

“制度的”，是指某种最终体现为规则的东西能够

被用来规范实践。虽然这种作为 “制度的”规则

也能够以习俗的方式发挥作用，但是，在现代社

会它们通常是以明文的形式存在，是由权威机构

公开发布的。因为应得是前制度的，不能制度化

为规则，所以 它 不 能 决 定 社 会 经 济 利 益 的 分 配，
不能成为决定分配如何进行的原则。应得与分配

制度是相互独立的，从而应得无法发挥分配原则

的作用。
如果应得要想成为一种分配原则，那么它必

须是制度的。某种原则要支配社会经济利益的分

配，它必须能够被制度化，能够体现为具体的法

律、规则或规章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主张平等是

分配正义的原则，这意味着应该把这一点明确地

写进各种相关的法律和规章之中，甚至写进宪法

之中，从而在分配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时体现出平

等。而且，如 果 某 种 法 律 或 规 章 规 定 应 该 按 照

“平等”来分配，我们也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
知道如何进行分配。但是，如果主张应得是分配

正义的原则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

如何把应得体现在各种法律和规章之中。这是因

为应得不是制度的。而且，即使某种法律或规章

规定应该按照 “应得”来分配，那么我们也不知

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如何进行分配。我们

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，而这个疑问是任何一个应

得理论家都无法回答的：谁应得什么？

虽然 我 们 上 面 一 般 地 使 用 “分 配 正 义 的 原

则”与 “分配原则”的概念，但是两者的含义实

际上有很大的不同。 “分配正义的原则”是一种

再分配的原则：现行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义

的，从而需要加以纠正。在这种意义上，它本质

上是矫正不正义分配的原则。 “分配原则”则没

有这种含义，它可以指初次分配的原则，也可以

指再分配的原则；它可能是正义的，也可能是不

正义的。虽 然 “分 配 正 义 的 原 则”与 “分 配 原

则”的含义有非常大的差别，但是两者都必须是

制度的。它们不是制度的，不能被制度化，它们

就不能发挥决定如何分配的作用。应得是前制度

的，而不能成为制度的，这意味着它既不是一种

“分配原则”，也不是一种 “分配正义的原则”。
如果应得不能像应得理论家所设想的那样成

为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，它既不能被用来矫正现

行分配的不正义，也不能作为宏观原则被用来统

一各种微观的准则，那么什么东西能够成为这样

的原则？在当代政治哲学中，能够发挥这种作用

的原则主要有两种，即平等原则和资格原则。这

两种原则都是制度的，它们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宪

法之中，或者制度化为各种法律和规章，但两者

有很大的不 同。资 格 作 为 一 种 分 配 正 义 的 原 则，
主要是发挥统一各种微观准则的功能，能够给予

各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以统一的解释。平

等作为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，主要是发挥矫正的

作用，以缓和或消除现行分配中的不正义。
在当代政治哲学中，不同的政治哲学家主张

不同的分配正义理论，并且为此而争论不休。通

常被当做分配正义原则的观念主要有三个，它们

是平等、资格和应得。我们上面的论证表明，应

得不是也不能成为分配正义的原则。如果以上的

分析和论证是正确的，那么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更

深层的问题：为什么应得不能成为分配正义的原

则，而平等和资格则可以？

平等和资格能够成为分配正义的原则，这是

因为它们本身是价值。毫无疑问，平等是一种重

要的政治价值，并且自近代以来，平等已经逐渐

成为人 们 追 求 的 政 治 理 想、道 德 理 想 和 社 会 理

想。可能产生质疑的是资格。在涉及政治哲学的

问题上，“资格”（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）一词的含义是权

利。说一个人对什么东西是有资格的，这意味着

他对此是有权利的。比如说，某个人对自己的财

产是有资格的，这是说他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有

权。再比如，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，每一个成

年公民都有资格参加选举，这是说每个公民都有

参加选举的政治权利。就政治价值而言，权利实

质上就是自由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当我们说到自

由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指各种各样的自由，其中包

括个人拥有的各种权利。在当代社会，自由和平

等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。当我们所说的正义是指

社会制度的性质时，这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基本制

度应该体现出自由和平等的价值，应该通过宪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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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各种法律来保证自由和平等的实现。用自由或

平等的价值来支配分配，就形成了分配正义的资

格原则或平等原则。
与平等和资格 （自由）相比，应得本身不是

价值，更不是政治价值。应得在本质上是一种形

式的或程序 性 的 观 念，它 本 身 不 包 含 价 值 内 容。
比 如，当 我 们 听 某 个 人 说 “我 需 要 自 由”或 者

“我需要平等”时，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但是，当我们听某个人说 “我需要应得”时，我

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而我们不知道他在

说什么，这是因为我们既不知道应得在这里是指

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应得什么。造成两者差别的原

因在于，自由和平等是价值，而应得不是。因为

应得不是价值，所以它不是也不能成为分配正义

的原则。

通过上述论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应得不是

价值，也不能被制度化，因此它不是也不能成为分

配原则，更不用说分配正义的原则。与应得不同，
平等和资格（自由）是价值，而且也能够被制度化，
因此它们能够成为分配原则。但是，这只是说平等

或资格能够成为分配原则，而不是说它们是正义的

分配原则。哪一种分配原则是正义的，这在政治哲

学家之间是有争议的，而且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个问

题的合适场所。另一方面，虽然应得不是也不能成

为分配正义的原则，但应得是一种道德评价，而且

它作为道德评价也能以某种方式用于分配正义问

题。当应得作为道德评价用于分配正义问题时，它

所发挥的功能是否定的，即对现行分配制度的批

判。应得作为一种前制度的道德评价对现行分配制

度永远具有一种批判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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